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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興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九

日的公告（「該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所刊發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該公告及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總淨額（經扣除專業費用、包銷佣金及其他相關上市開支後）約

為147.0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誠如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

節所披露，本集團擬按以下方式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根據最終發售價及實際收取

的所得款項淨額按比例調整）：

— 約 140.1百萬港元，相當於所得款項淨額約 95.3 %將用作採購生產機器及設

備，包括 (i)梭織機、漿紗機及收縮加工線，以提高產能及效率；及 (ii)臭氧漂

白及洗滌機，以增強產品開發實力；

— 約3.2百萬港元，相當於所得款項淨額約 2.2%將用作參加海外及中國布料展覽

會，以加強市場滲透及擴大客戶基礎；及

— 約3.7百萬港元，相當於所得款項淨額約 2.5%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

企業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九日，董事會已議決按照以下各項更改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

分配方式：

— 將原定分配用作採購生產機器及設備以及增強產品開發實力的約 36.8百萬港

元重新分配至一般營運資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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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用作參加海外及中國布料展覽會的約 3.2百萬港元重新分配至一般營運資

金。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於本公告日期，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43 .7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淨

額」）。

按下文「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一段所述理由，董事會已議決更改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分配方式，悉數動用的預期時間表如下︰

招股章程

所披露

所得款項淨額

原定分配方式

按照該公告

所得款項淨額

的經修訂

分配方式

於本公告日期

所得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於本公告日期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建議更改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分配方式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經修訂

分配方式

悉數動用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預期時間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採購生產機器及設備以及

增強產品開發實力

140.1 103.3 59.6 43.7 (43.7) — —

參加海外及中國布料

展覽會

3.2 — — — — — —

一般營運資金 3.7 43.7 43.7 — 43.7 43.7 二零二二

年底前

147.0 147.0 103.3 43.7 — 43.7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整體表現主要受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

毒（「COVID -19」）疫情以及美國與中國之間關係不穩定所影響。儘管本集團的客

戶群大部分為美國客戶，美國的經濟及消費模式深受COVID -19影響，美國與中國

之間的貿易關係仍然不明朗。該等因素增加本集團新開發項目的風險，令本集團

在執行擴展計劃方面更具挑戰性。因此，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在執行擴展計劃方面

應採取更謹慎態度，故指定用作採購生產機器及設備以及增強產品開發實力的未

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仍然閒置。

基於上述各項，董事會認為將用作採購生產機器及設備以及增強產品開發實力的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至一般營運資金用途，令本集團能以更靈活、有利

及有效的方式動用其財務資源。董事會亦認為，重新分配將有助本集團滿足其營

運需求，為應對未來經濟不明朗因素提供更大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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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重新分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將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及營運造成

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

事會確認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並無其他變動。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興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董信康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主席兼執行董事為董信康先生；執行董事為董韋霆先生及董卓明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令鏢先生、張之傑先生及梁宏正先生，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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